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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发行人、利盈环保 指 河南省利盈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州蓝海 指 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梅山汉宸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汉宸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系利盈环保股东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商、东莞证券 指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股票定向发行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指 
《河南省利盈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公司章程 指 河南省利盈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河南省利盈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河南省利盈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河南省利盈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在册股东、现有股东 指 本次发行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股权登记日 指 
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规定的股

权登记日(2023年 1月 10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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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河南省利盈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利盈环保 

证券代码 873901 

主办券商 东莞证券 

所属层次 基础层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C制造业 C35专用设备制造业 C359环保、邮

政、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C3591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主营业务 

医疗废物无害化微波处理设备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以及医疗废物处置、医疗废物无害化

微波处理设备租赁服务 

发行前总股本（股） 59,2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5,0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64,200,000 

发行价格（元） 9.00 

募集资金（元） 45,000,000.00 

募集现金（元） 45,000,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全部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和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本次发行现有股东无

优先认购安排。 

现有股东指审议河南省利盈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3年 1月 10日）下午收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3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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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梅山汉宸 在册

股东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其他

企业

或机

构 

1,000,000 9,000,000.00 现金 

2 中州蓝海 新增

投资

者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其他

企业

或机

构 

1,000,000 9,000,000.00 现金 

3 沈洁 在册

股东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3,000,000 27,000,000.00 现金 

合计 - - 5,000,000 45,000,000.00 - 

 

1.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梅山汉宸、沈洁为公司在册股东，中州蓝海为新增外部合格投资者，

均符合《公众公司办法》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对象符合关于投资

者适当性的要求。 

2.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本次发行对象已出具承诺，确认参与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为其自身合法拥有

的资金，不存在他人代为缴款的情形。截至 2023 年 3 月 8 日，发行对象已按照认购要求将

认购资金全部缴纳到账。 

3.发行对象是否存在股权代持 

发行对象已出具声明，确认本次拟认购的股票不存在通过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股份代

持或其他利益安排的情形，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4、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梅山汉宸、沈洁为公司在册股东,中州蓝海为新增机构投资者。其中：沈

洁与公司股东周新园为夫妻关系。中州蓝海持有利盈环保股东河南省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30%的财产份额，是其有限合伙人，中州蓝海与利盈环保股东河南省中原科创

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利盈环保股东民权县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均受同一

控制方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利盈环保董事陈园园为股东河南省中原科创风险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提名，陈园园在河南省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担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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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民权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系民权县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股 60%的有限合伙

人。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发行对象与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无其

他关联关系。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45,000,000 元，与预计募集金额一致，不存在实际募集资

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的情况。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梅山汉宸 1,000,000 0 0 0 

2 中州蓝海 1,000,000 0 0 0 

3 沈洁 3,000,000 0 0 0 

合计 5,000,000 0 0 0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本次

认购对象所认购股份不涉及法定限售情况，亦不存在自愿锁定承诺。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202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2023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公司已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三方监管协议，并开立了本次定向发

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河南省利盈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京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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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1716020519000103881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3 年 3 月 10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京港支行、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1、发行事项需国资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情况 

公司不属于《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

际控制企业，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故公司本次

定向发行不需要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2、发行对象需国资、外资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情况 

（1）外资审批、核准  

本次发行 3 名发行对象中，1 名为自然人，2 名为机构投资者，均不涉及外资，无需履

行外资审批、核准或备案。  

（2）国资审批、核准或备案  

本次发行 3 名发行对象中有 1 个国资企业，相关国资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情况如下： 

中州蓝海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

司章程》及其内部投资业务管理制度，本次认购由投资评审专项办公会审批通过，无需再履

行国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综上，本次发行对象不需要相关国资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张中魁 35,895,000 60.63% 27,675,000 

2 民权县发展投资 5,000,000 8.45% 3,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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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3 河南省中原科创

风险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4,000,000 6.76% 0 

4 杜峰 3,000,000 5.07% 2,250,000 

5 周新园 2,200,000 3.72% 0 

6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汉宸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00,000 3.38% 0 

7 陕西环投鑫泽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00,000 3.38% 1,333,334 

8 沈洁 1,500,000 2.53% 1,000,000 

9 金正义 1,000,000 1.69% 0 

10 李光辉 600,000 1.01% 400,000 

11 程艳丽 600,000 1.01% 0 

合计 57,795,000 97.63% 35,991,668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张中魁 35,895,000 55.91% 27,675,000 

2 民权县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 

5,000,000 7.79% 3,333,334 

3 沈洁 4,500,000 7.01% 1,000,000 

4 河南省中原科创

风险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4,000,000 6.23% 0 

5 杜峰 3,000,000 4.67% 2,250,000 

6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汉宸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00,000 4.67% 0 

7 周新园 2,200,000 3.43% 0 

8 陕西环投鑫泽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00,000 3.12% 1,333,334 

9 金正义 1,000,000 1.56% 0 

10 中州蓝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00 1.56% 0 

合计 61,595,000 95.94% 35,59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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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表格中发行前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均以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23 年 1 月

10 日）股东名册所载信息为基础，发行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

影响。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8,220,000 13.89% 8,220,000 12.8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750,000 1.27% 750,000 1.17%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13,571,664 22.93% 18,571,664 28.93% 

合计 22,541,664 38.08% 27,541,664 42.90%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7,675,000 46.75% 27,675,000 43.11%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2,250,000 3.80% 2,250,000 3.50% 

3、核心员工         

4、其它 6,733,336 11.37% 6,733,336 10.49% 

合计 36,658,336 61.92% 36,658,336 57.10% 

总股本 59,200,000 100.00% 64,200,000 100.00% 

注：以上表格中发行前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均以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23 年 1 月 10

日）股东名册所载信息为基础，发行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影响。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16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17人。 

截至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股权登记日（2023年 1 月 10日），公司在册股东为 16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募集资金 4,500.00 万元。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流动资产、资

产总额将增加，公司股本、净资产、货币资金等财务指标均将提高，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 

公司偿债能力和抵御财务风险能力也进一步提升，财务实力增强，为公司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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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保障。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不存在因为股票定向发行而

导致的业务与资产整合计划。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张中魁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895,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0.63%，本

次发行数量为 5,000,000股,本次发行后，张中魁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895,000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55.91%。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均为张中魁，本次发行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张中魁 董事长 35,895,000 60.63% 35,895,000 55.91% 

2 杜峰 董事、总经理 3,000,000 5.07% 3,000,000 4.67% 

合计 38,895,000 65.70% 38,895,000 60.58%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2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82 0.99 0.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3.38 4.38 4.04 

资产负债率 32.72% 35.89% 32.28% 

注：以上每股收益系指基本每股收益,2022 年度数据为 2022 年 1-9 月数据，资产负债率为

2022年 9月末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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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序号 调整次数 披露时间 履行的审议程序 主要调整内容 

1 第一次调整 2023年 1月 12日 

不涉及重大信息

调整，无需提交董

事会、股东大会重

新履行审议程序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

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业务指南》等相关规

定，对《定向发行说明书》

进行更新（主要补充本次

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

登记日的时间及该时点

股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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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2023年3月15日 

控股股东签名： 

 

202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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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公司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监事会决议； 

（三）公司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四）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五）股票发行认购合同； 

（六）主办券商关于定向发行的推荐工作报告； 

（七）定向发行法律意见书； 

（八）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 

（九）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十）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十一）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验资报告； 

（十二）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声明
	目录
	释义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四、 特殊投资条款
	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六、 有关声明
	七、 备查文件

